关于遴选宣城市众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整案审计机构的公告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2月9日作出（2026）皖1802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宣城市众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安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安徽今昔律师事务所担任众安公司管理人。因重整工作需要，管理人公开遴选财务审计机构，现将相关遴选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基本情况
众安公司成立于2017年10月26日，法定代表人徐锡贵，注册资本5800万元，住所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敬亭山街道敬亭山东大门瑞景家园43幢101室，经营范围为房屋建筑工程、古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土石方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道路桥梁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公路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路基工程、河道整治工程、钢结构工程、起重机械设备安装工程、市政工程、模板与脚手架工程、环保工程、隧道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电力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建筑劳务分包；从事建筑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货物装卸、搬运；机械设备租赁；道路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报名条件
1.报名机构应具备相关审计资质；
2.报名机构及拟指派参与服务的成员与众安公司不存在利害关系，近三年没有为众安公司提供过审计服务；
3.报名机构近三年没有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记录；
4.报名机构拟指派参与服务的团队负责人及核心成员在近三年内具备企业破产案件审计或管理人工作经验；
5.报名机构列入《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评估、鉴定等专业机构信息库》。
只接受单独申报，不接受联合体申报。
三、工作内容
1.对众安公司截至被裁定受理重整申请之日的全部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等相关事项进行审计（具体内容以管理人送达的专项审计事项为准），出具审计报告，配合管理人做好重整工作中涉及众安公司财务记载资料的调取，完成财产状况调查报告等，涉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审查众安公司提供的流动资产与固定资产清册；
（2）审查众安公司的财务状况，及时调整账目、报表；
（3）组织对众安公司呆账、坏账的核销；
（4）组织对众安公司财产的盘点工作；
（5）处理众安公司资产的盘盈、盘亏及报废工作；
（6）审计时重点关注以下事项并在报告中披露：
[bookmark: _GoBack]①股东（成员）出资是否到位，是否有资产转移、抽逃出资的行为；众安公司董事（理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是否存在与众安公司及债权人的不当交易从而损害众安公司、其他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及是否存在董事（理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众安公司处获取非正常收入和侵占其财产的行为，就被审计单位与其他关联方的人格混同独立发表意见；
②众安公司是否存在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及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债务的行为。；
③众安公司固定资产、对外股权投资、无形资产、所有者权益等资产构成及变动情况；
④众安公司对外应收款项（资产）情况；
⑤众安公司被裁定受理重整申请之日前一年内有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行为，以及众安公司被裁定受理重整申请之日前六个月内有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行为；
⑥众安公司与其股东（出资人）、实际控制人、关联企业之间的大额资金往来及其性质；众安公司为关联企业、第三方担保情况；
⑦管理人根据实际情况要求的其他重点关注事项。
2.对每笔应收款的形成依据进行说明，并将合同、转账凭证、确认函、欠条、决算书、权属文件等能够证明应收款存在的依据，整理为独立的文档移交管理人；
3.梳理截至众安公司被裁定受理重整申请之日财务记录中的债权人名单，供管理人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协助管理人审核债权，共同编制债权清册；
4.协助众安公司处理纳税申报事宜，在重整及破产程序中为管理人提供全程其他财税服务。
四、承诺事项
1.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行政机关、主管部门或行业自律组织的行政处罚或纪律处分；
2.根据工作需要和管理人的要求，安排专职人员负责相关工作，按时出具符合管理人要求的审计报告；
3.一旦被选定为众安公司重整审计机构，自选定之日起2日内派驻工作人员进场工作，15日内出具符合要求的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30日内出具审计报告。
五、需要提交的材料
报名机构应在报名期限截止日前向管理人指定的联系人提交书面报名申请书（一式二份）及证明材料:
1.报名申请书。申请书应包括报名单位简介、列入《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评估、鉴定等专业机构信息库》的证明、拟派出团队负责人简历、从事破产相关工作业绩介绍、工作方案、项目报价及计算方法等，并附相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3.出具符合上述承诺事项的承诺函。
将所有材料编制装订成册密封后加盖公章，并注明众安公司财务审计，送达管理人联系人。报名机构须根据管理人通知提交上述材料原件供核对。
六、报名方式
1.报名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至2026年2月25日10:00止。
2.报名地点（可邮寄）：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敬亭春晓10栋10号门面众安公司。
3.联系人：徐律师，电话：17756938382。
七、选定方式
管理人组成评审小组，在对报名机构进行资格审查后，根据报价、业绩、工作方案三个方面的条件综合确定。
八、费用提示
审计费用待资产变现后或重整计划获批后支付，服务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审计机构先行垫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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